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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書 
 

警方處理 1 月 16 日反高鐵示威的手法 
 

2010 年 2 月 2 日 
 
 
2010 年 1 月 16 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討論興建高鐵的撥款議案，立法會大樓

鄰近有大規模的反高鐵示威，並在黃昏和入夜後，發生了一系列警民衝突。 
 
當日，香港人權監察派出了約十名觀察員，觀察示威過程，包括警方處理示威

的手法。 
 
適值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計劃在 2010 年 2 月 2 日的會議上，處理「警方處理

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事宜」一項議程。人權監察特別擬就本文件，希望能協

助立法會了解當晚示威的情況和警方的處理手法，以便議員和公眾能更有效地

進行討論當天警方處理示威的手法。 
 
 
示威者為何衝出遮打道？ 
 
據觀察員觀察所得和錄影資料顯示，在立法會門外靜坐行動始於近傍晚六時，

當時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 (大聯盟) 在立法會將快要就高鐵撥款表決之際，提出

進行本身沒有堵塞立法會企圖的「宇宙大苦行」行動，呼籲參與反高鐵人士圍

繞立法會苦行一個圈。 
 
苦行隊伍由一名深具經驗的糾察帶引，參與者帶同旗幟、大鼓等物品，由大會

台前右側出發，經立法會側（德輔道中舊中銀大廈對面）的行人路，再經立法

會停車場側的遮打花園，逆時針方向圍繞立法會大樓苦行。 
 
糾察和苦行隊伍隊頭由遮打花園的石級，進入遮打道遮打花園一側的行人路，

當將要到達離昃臣道立法會停車場出口的過路處時，警員搬動一個鐵馬，轟然

撞落在苦行隊伍隊頭之前，阻截苦行隊伍的去路。和平前行中的苦行隊伍，隊

頭突然被截停：前有鐵馬，右有行人路的固定欄柵，左有遮打花園種有植物的

傾斜土牆花圃，後側的苦行人士依次到達，只有逐漸向後延伸，隊伍於是堵塞

在行人路上。 
 
引領苦行隊伍的那名糾察，隨即與警方理論，隊伍亦響起「開路！開路！」的

口號聲，要警方開路，讓隊伍完成苦行，不過警方未有理會。受阻而堆在行人

路上的人士，有人欲繞道前進，或走前與警方理論，有些爬出或走出遮打道，

有些走到對面的行人路，有些走到遮打道的車道上，均被警察以人牆和鐵馬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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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堵塞的範圍於是逐漸擴散，遮打花園前的遮打道和行人路，均堆著示威

者、警察和警隊搬來的鐵馬。 
 
 
警方一再失去放行苦行隊伍的契機 間接造成衝突 
 
大聯盟的代表與警方談判後，警方同意當示威者返回行人路，警方就會開路讓

苦行隊伍繼續前進，而大聯盟代表亦將此訊息向示威者交代。 
 
行人路上的苦行人士，亦收拾好苦行綠布和皮鼓，鼓手亦準備好，後面的人不

少亦自動排成兩人一排，預備警方開路時，繼續苦行。 
 
遮打道行車道上的示威者，部分聽從大聯盟代表的指示，返回行人路等候警方

開路，亦有少部分示威者堅持逗留在遮打道行車道上，但在大聯盟代表的勸喻

和保證下，他們亦願意退到可以走上行人路的位置，等候警方開路。事實上行

人路亦已經擠滿人，令部分示威者未有返回行人路。 
 
此時大聯盟代表要求警方遵守承諾，開路讓苦行隊伍前進，但警方以「佢哋未

返上行人路」為理由拒絕開路。 
 
大聯盟代表一再向警方表示，警方開放行人路後示威者就會返回行人路，但警

方未有開路，反而改變立場，表示當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離開立法會後，才會開

路。 
 
其實當時若開了行人路放行，讓苦行完成，就可以免除因封路開路之爭釀成的

推撞和衝突。當時警方已用人牆和鐵馬封鎖了行車道，若放行在行人路上的苦

行隊伍，行車道上餘下的部分示威者亦無必要堅持留下，亦沒有理由為開路而

衝擊行車道上的警察防線；何況亦是警察不必要地截停和平的苦行隊伍在先，

警方及早糾正錯誤的堵截決定，稍讓一步先行重開行人路，停止無理的阻截亦

是理所當然。 
 
由於警方沒有及時重開行人路，部分的示威者最終再次走出馬路，向警方高呼

「開路」，並與警方對峙；及後，更在少部分示威者欲強行前進，先而推撞、

繼而拉扯鐵馬的情況下，引發其後的胡椒噴霧、清場、靜坐及其他數小時的對

峙阻塞的局面。 
 
同樣，在電車路一側，警方亦阻截苦行隊伍前行，可能是為了防止更多人士經

遮打花園苦行到遮打道。警隊在立法會停車場入口截停示威人士，擠在行人路

上的苦行人士大叫「開路！開路！」無果，與警方對峙。前來支援的人士試圖

取道德輔道中，經中國會（舊中銀大廈），試圖繞到該處的隊頭，亦遭警方攔

截在德輔道中車路上。 
 
期間，警方似乎恐防示威者會改道到禮賓府，出動多部警車堵住了前方的德輔

道中等行車道。部分示威者亦移動鐵馬，放在他們與警員警車之間，相隔對

峙。警方在這些行人道不放行苦行隊伍，更以人員、鐵馬和車輛堵路的措施，

亦是這一側道路阻塞的其中一個原因。 
 
 
不必要地堵截「宇宙大苦行」是警方的重大失誤 
 



人權監察觀察所得，警方不必要地堵截「宇宙大苦行」，以及其他並無及早糾

正，是引起當夜警民衝突的重大失誤，亦是示威者其後為開路而衝擊警方防線

的導火線。特首、保安局和警方不能將責任全數推給反高鐵示威者。 
 
下令堵截「大苦行」的在場警務人員，以及與大聯盟代表談判後即失去踪影、

未有與大聯盟代表繼續商討的指揮官，都應好好汲取今次的教訓。 
 
 
適當的處理方法 
 
集會及示威是香港市民的憲制權利，政府必須尊重市民這項權利，並積極協助

集會示威活動的進行。即使是事前並無申請批准的遊行和表達活動，也應按照

顧全權利的原則，以及警方聲稱的慣常做法，予以協助，盡量令有關的活動順

利地完成；只有在施加限制仍未能達到維持公眾安全的情況下，別無選擇，警

方才可禁止、阻截或中止一個遊行活動的進行。 
 
人權監察認為，警方在昃臣道及遮打道交界的立法會停車場出口，不必要地攔

截「宇宙大苦行」並不恰當，此堵塞政策既妨礙示威者以和平的方式表達意

見，亦未能達到減少通道阻塞以及維持秩序的目的，更無理和不必要地令示威

者不滿及鼓譟，令少部分示威者認為需要推撞、自助開路，以及演變成示威者

與警察在遮打道和鄰近對峙，亦造成部分示威者與警方的推撞衝突。 
 
若警方開讓苦行隊伍通過，順利繞行一周，上述的對峙和阻塞，以及因為攔截

和開路的推撞和衝突，是可以避免的。 
 
即使當時警方基於道路暢通等考慮，而必須對苦行隊伍的活動作出限制，以減

低雙方阻塞，這種限制亦必需是合理及合乎比例，將限制減到最低，例如警方

可以安排苦行人士分批通過。採取完全的圍堵政策，是極不智的策略。 
 
 
警方治水：棄禹學鯀？ 
 
相傳古時帝堯命令鯀治水，鯀在岸邊設置河堤，堵塞水流，但水卻越淹越高，

後來禹改以疏導河川治水為主導，最終成功治水。 
 
同樣道理，我們認為若警方開始時不予阻截，又或及早重開行人路，甚或堅決

封住遮打道的行車道，只分批放行行人路上的苦行人士，遮打道行車道上的人

士，也有相當大的可能會重返行人路繼續苦行。警方至少可以在他們拒絕離之

時，合理地指責他們。 
 
順帶一提，17 日凌晨一時廿分後，官員和議員均已離開，其他道路上的示威者

和警員均已散去後，在遮打花園前一段遮打道的示威者，尚未確定官員議員是

否已離開，仍然逗留在行車道上，知情的警方依然在該處放置大量警力，與他

們對峙了至少十多分鐘，形成阻塞。人權監察認為這是意氣之爭，毫無必要。 
 
 
是「開路」，還是「衝擊立法會」？ 
 
據人權監察所見，大聯盟一直採取一種和平的方式進行集體抗爭活動，其中苦

行更是突顯這種和平抗爭的一種抗爭方式。 
 



人權監察所見，當晚的抗爭活動中，絕大部份市民都是和平克制地參與示威活

動，表達意見。只要我們留意一些遠距離拍攝的活動照片，亦會看得出大部分

市民都只是在立法會進行和平進行嘉年華或靜坐，而大聯盟亦一直呼籲在場示

威者要克制，保持冷靜；另一方面，警方採取行動時基本上亦屬克制。 
 
很多公眾在電視所見的所謂「衝擊立法會」場面，不過是部分示威者在警方阻

截苦行活動時，企圖用肢體衝前，試圖衝開警方擋路屏障，開路前行的場面。 
 
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言，批評「有示威者不負責任衝擊立法會」。以人權監察觀

察員觀察所見，擠在遮打道、昃臣道和德輔道中的示威人士，只是叫著「開

路！開路！」的口號，並無「衝擊立法會」的主張。 
 
有少部分示威者與警察推撞、甚至拉走鐵馬，他們也不是以傷害在場警員為目

的，亦非為了衝進立法會，推撞拉扯的時間亦不長。 
 
確有極少數的示威者嘗試強行在皇后像廣場的入口，進入立法會，但他們充其

量他們只是爬過該扇大門前的第一排鐵馬，當立法會該扇大門鐵閘迅速落下

後，他們已即時離開，「衝擊」亦不過如是。 
 
人權監察認為傳媒報導難免聚焦在肢體衝突對抗場面，令部分市民覺得整個反

高鐵運動都是激烈地進行。鏡頭所見的亂局，不過是警民之間推撞拉扯鐵馬，

加上記者和在場人士湧前拍攝及雙方的叫喊聲。當日最大的武力，就是警方使

用胡椒噴霧和少數警員在開路時使用的警棍。當然，雙方在過程中互相指罵，

尤其部分示威人士因極度不滿而口出污言，就在所難免。 
 
以我們觀察員觀察所得和錄影資料顯示，少部分的示威人士不過只是為了開路

前行，用直接行動的方式，試圖衝開和突破他們認為不合理警方攔截，繼續前

進。他們看來只限於自力救濟，希望闖出一條前進的路，除此以外，並未有蓄

意傷人，亦沒有放火破壞的騷亂行為。  
 
即使有個別的示威者，用沖洗胡椒噴霧剩下的空膠樽，從人群後擲向警員方

向。但空樽重量有限，遠擲亦缺乏準繩，加上空氣阻力，無任何殺傷能力，只

能作發泄和滋擾警員之用。 
 
當晚相當一部分的示威者，是繼警方在阻截苦行後，擴散至各行車道和行人路

上，基本上是就地與警方對峙，並在警方真正或似要清場時，或坐或臥在路

上，消極抗爭。 
 
李少光指「部分示威者蓄意衝擊警方防線」，這是事實。不過這與警方不必要

地阻截苦行隊伍，以及並無接受大聯盟代表好意調停，及早放行，與及自行改

動條件，要先讓官員議員先行離開，才肯開路，因而引起的。警方要對這些失

誤造成的結果負上部分負責。 
 
 
應該克制，還是暴力清場？ 
 
有報道指有被困立法會內的議員曾向警方施壓盡快清場，人權監察則認為此舉

只會適得其反，即時只會令雙方的衝突升級，長遠會加劇政府尤其警隊與示威

人士和不同政見人士的對抗，將香港變成一個火藥庫，令相似的街頭對峙和抗

爭的場面，不斷重演。如果警隊暴力升級，社會代價更難以估計。 



 
相反，撇開阻截的錯誤不談，人權監察認為除了個別事件之外，警方當天的反

應相當克制，推撞時亦沒有重力出擊，即使抬走示威者後，亦未有拘捕該等人

士，令局勢不至迅速惡化。 
 
總的而言，多數示威者和多數在場警員，多數時間都非常克制，因此雙方均無

嚴重的損傷和刻骨的餘恨。 
 
 
警方使用武力 
 
執法人員應該盡量避免使用任何武力，以及避免將武力升級。 
 
任何武力的使用只能在必要的情況下，為合理的目的，合乎比例地應用。必要

使用武力時，只限使用達到該合理的目的最低武力。而使用武力前，包括武力

升級前，除現實環境不許可外，必須發出清楚的警告。使用武力時，一旦達到

目的，就必須停止。 
 
警方在不必要地阻截苦行隊伍後，造成示威者繞道和自行開路，衝擊警方路的

防線，是否還有合理的理由使用胡椒噴霧保住防線，仍有爭議之處。 
 
但當日警方在各地點使用胡椒噴霧之前，未見清楚的警告，已經有違國際使用

武力的準則，以及警隊的指引。 
 
當警方協助鄭汝樺等官員與其他立法會議員從港鐵 J1 出口離開時，更由一名警

員突然向鐵馬前排的示威者施放胡椒噴霧。當時施放胡椒噴霧似乎只是預防示

威者衝前佔據鐵馬前的通道，作其他阻礙行為。這種預防但屬攻擊性的武力，

實屬違反使用武力的原則。 
 
在 J1 出口示威人士已經退後停定洗眼時，仍有警員再次向其噴射胡椒噴霧，實

在有違武力達到目的就要停止的原則。 
 
除使用胡椒噴霧外，期間亦有警員在 J1 出口使用警棍，對付和平的示威者，輕

微傷及一人，似為預防的目的，藉此為官員和議員開路離開。 
 
人權監察認為，警方若果使用胡椒噴霧和警棍對付和平的示威者，是不能接受

的，警方及保安局官員必須就警方使用胡椒噴霧和警棍的指引，以及當日使用

胡椒噴霧和警棍的情況和理據，向立法會和公眾作出詳細解釋。 
 
 
人權監察的疑問 
 
人權監察在此就當晚的示威過程及警方的部署，向政府提出疑問： 
1. 為何警方要在遮打道與昃臣道交界，靠近遮打花園的行人路上攔截苦行

隊伍？ 
2. 為何警方會在開路的問題上出爾反爾，最初同意當示威者返回行人路，

警方就會開路讓苦行隊伍繼續前進，及後又指當高官及立法會議員離開立法會

後，才會開路？  
3. 警方使用武力（包括胡椒噴霧和警棍）的指引如何？當晚警方是基於甚

麼原因使用該等武力？ 
 


